
     附表：國道小型車拖救基本費率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 

 

 

 

 

汽 

 

 

 

 

車 

 

 

 

底盤高度 

    (H)公分 
 

新車價值 

(M)萬元 

 
H≧15 

 

 
12≦H＜15 

 
10≦H＜12 

 
H＜10 

 

M≦200  1,500元 2,400元 3,300元 4,200元 

200＜M≦500 3,000元 4,000元 5,000元 6,000元 

500＜M≦1,000 5,000元 6,000元 7,000元 8,000元 

1,000＜M≦2,000 7,000元 8,000元 9,000元 10,000元 

M＞2,000 14,000元 16,000元 18,000元 20,000元 

註： 

一、 大型重型機車比照底盤高度≧15公分小型車，並依新車價值收基本費，現場作業費或待時費另計。 

二、 國道 5號雪山隧道內故障車輛加收 1,5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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